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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是既成道路（巷道）（⼀）？——法律上常⾒的幾種「道路」

⽂:張捷誠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房⼦‧⼟地‧鄰居 ‧ 2022-12-13

本⽂

⼤家或許曾聽過「既成道路（巷道）」，或聽過萬⼀⾃⼰的⼟地被認定為既成道路，會變得要讓⼤家使⽤⽽不
能⾃⽤；厲害的讀者甚⾄可能進⼀步說出，它是有公⽤地役關係供公眾通⾏的道路[1]。但究竟什麼是既成道
路？或更貼近⽣活的疑問：眼前看到的道路是既成道路嗎？或是其他道路呢？事實上，「道路」這個詞出現在
許多法規中，或許可以先了解⼀下道路的種類。

「道路」按照各個法規的概念、規範⽬的不同，會導致它們的定義部分相同或相異，甚⾄可能因地⽅情況⽽有
所不同。在第⼀篇⽂章，筆者先就與既成道路有關、不同法規中道路的概念作⼀簡要整理，介紹以下幾種道
路：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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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法律上常⾒的幾種道路
資料來源：張捷誠 / 繪圖：Yen

⼀、都市計畫法上的「道路」

（⼀）定義

依照都市計畫程序在都市計畫書圖上發布道路，基本上就稱為「計畫道路」。



事實上都市計畫法（下稱都計法）沒有明⽂規定什麼是計畫道路，但都計法有規定在擬定都市計畫時，要在
「主要計畫書」表明「主要道路及其他運輸系統」[2]，在「細部計畫書」表明「道路系統」[3]，⽽在都市計
畫書圖上發布的道路，就是「計畫道路」[4]。

（⼆）計畫道路還不能作為道路使⽤？

計畫道路，在建築實務⼯作上依照⼟地所有權歸屬分成2種：

1. 公有⼟地上的公設道路

是已「開闢完成」[5]的公有⼟地，且提供公眾使⽤，由於政府無須再透過徵收、協議價購等⽅式取得所有權，
⼜被稱為「公設道路」[6]。

2. 公共設施保留地上的計畫道路

相對⽽⾔，如果被指定為計畫道路的⼟地仍屬私⼈所有，即屬於「公共設施保留地（簡稱公保地）[7]。公保地
在被徵收為公有之前，仍得申請作臨時建築使⽤、維持原來使⽤等[8]。

換⾔之，計畫道路在被徵收開闢為公⽤道路前，所有權⼈可以⾃⾏使⽤，其他⼈不能通⾏，所以不能依照字⾯
直接認為實際已作道路使⽤，這點跟既成道路很不⼀樣。

⼆、建築法規定的道路

（⼀）定義

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⼯編中規定的「道路」是指以下2種[9]：

1. 依都市計畫法[10]或其他法律公布的道路[11]、

2. 經指定建築線的現有巷道。

簡單⾔之，在建築法上定義的道路，是指「可指定建築線」的路。

（⼆）什麼是現有巷道？現有巷道是既成道路（巷道）嗎？

剛提到建築法的道路有⼀種是「現有巷道」，這常會跟既成道路（巷道）⼀起討論，但現有巷道在建築法或建
築設計規則本⾝並沒有定義，⽽是授權地⽅政府的建管機關在其⾃治條例或⾃治規則中訂定[12]，例如臺北市
建築管理⾃治條例規定「現有巷道」指「指供公眾通⾏且因時效⽽形成公⽤地役關係之⾮都市計畫巷道。



」[13]；新北市建築管理規則也有詳細規定「現有巷道」的定義[14]。

各地⽅政府有時就把「既成道路（巷道）」，包含⾄現有巷道的概念。這跟建築法的修法歷程有關，這邊只先
提醒讀者現有巷道不等於既成道路（巷道），⽽是更廣、將既成道路包括進來的概念，相關討論待筆者於本系
列第三篇⽂章再說明。

三、市區道路條例規定的道路

（⼀）定義

按照市區道路條例規定，市區道路是指以下3種[15]：

1. 都市計畫區域內所有道路。

2. 直轄市及市⾏政區域以內，都市計畫區域以外所有道路。

3. 中央主管機關核定⼈⼝集居區域內所有道路。

除此之外，最⾼⾏政法院[16]還指出，市區道路代表該道路要受市區道路主管機關的養護、管理及使⽤，換⾔
之，市區道路必須供公眾通⾏。

（⼆）既成道路可能是市區道路

依前開規定及實務⾒解可知，「既成道路（巷道）」亦可能成為「市區道路」。例如臺北市市區道路管理⾃治
條例即規定「已成⽴公⽤地役關係之市區道路，其⼟地所有權⼈不得違反供公眾通⾏之⽬的⽽為使⽤。
」[17]，條例提到的既成道路就屬於市區道路條例第2條第2款規定「直轄市及市⾏政區域以內，都市計畫區域
以外所有道路」的道路。

四、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的道路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（下稱道交條例）所指的道路為「公路、街道、巷衖、廣場、騎樓、⾛廊或其他供公眾
通⾏之地⽅」[18]。

從條⽂看來，這個「道路」的概念範圍相較前⾯的法規⼤得多；法院⾒解更指出，基於道交條例的⽴法⽬的是
加強道路交通管理、維護交通秩序、確保交通安全，道交條例第3條第1款的道路應擴及廣場、騎樓、⾛廊，
或其他供公眾通⾏之地⽅，不限於都市計畫劃設的計畫道路、已依法指定或認定建築線的巷道，以及具公⽤地
役關係的既成道路（巷道）[19]，「供公眾通⾏」的道路都會被納到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的範圍內。

五、⼩結



由以上情況可知，現⾏法關於道路的概念，其實並沒有統⼀放在⼀個法律中來規定，⽽是分別散落在各個法
律，甚⾄還有礙於篇幅未討論到的公路法、⺠法等法條中都有道路的相關規定。所以各位所看到的道路，實際
上它可能同時⾝兼好幾種法規上的道路，端看這條道路成⽴的歷程跟事實來決定。⽽筆者下⼀篇想說的「既成
道路（巷道）」，其實它也是⼀樣，除了它本⾝成⽴的要件及概念外，在成⽴之後，它也可能同時符合上⾯各
法規所講的概念，是既成道路（巷道），⼜是上⾯提到各法規中的道路。

註腳
   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：「既成道路符合⼀定要件⽽成⽴公⽤地役關係者，其所有權⼈對⼟地既已無從

⾃由使⽤收益，形成因公益⽽特別犧牲其財產上之利益，國家⾃應依法律之規定辦理徵收給予補償……。
」
關於什麼是既成道路，請參閱：張捷誠（2022），《什麼是既成道路（巷道）（⼆）？——既成道路（
巷道）的概念與要件》。

[1]

   都市計畫法第15條第1項第6款：「市鎮計畫應先擬定主要計畫書，並視其實際情形，就左列事項分別表
明之：……六、主要道路及其他公眾運輸系統。」

[2]

   都市計畫法第22條第1項第5款：「細部計畫應以細部計畫書及細部計畫圖就左列事項表明之：……五、
道路系統。」

[3]

   都市計畫則由各地⽅政府依照都市計畫資訊及都市計畫法第85條規定的授權發布。以臺北市為例，即訂
定「臺北市都市計畫施⾏⾃治條例」，並在臺北市都市計畫施⾏⾃治條例第2條規定：「本⾃治條例⽤詞
定義如下：⼀、道路境界線：道路與其他⼟地之分界線。⼆、道路：合於下列規定之⼀者。（⼀）經主要
計畫或細部計畫規定發布之計畫道路。（⼆）依法指定或認定建築線之巷道。」
再以新北市為例，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⾏細則第2條第2款規定：「本細則⽤詞，除建築法及建築技術規
則另有規定外，其定義如下：……⼆、道路：指符合下列規定之⼀者：（⼀）依主要計畫或細部計畫規定
發布之計畫道路。（⼆）依法規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。」

[4]

   ⾄於開闢完成與否的標準，依照平均地權條例施⾏細則第36條第1、2項規定來反⾯解釋：「
I 本條例第⼆⼗⼆條第⼀項第⼆款所稱公共設施尚未完竣前，指道路、⾃來⽔、排⽔系統、電⼒等四項設
施尚未建設完竣⽽⾔。
II 前項道路以計畫道路能通⾏貨⾞為準；⾃來⽔及電⼒以可⾃計畫道路接通輸送者為準；排⽔系統以能排
⽔為準。」
上述施⾏細則僅以「得否通⾏貨⾞」為標準。但在建築法規上的開闢完成與否的標準，參照內政部台內營
字第1020800210號令（2013/2/6）可知，建築法上，主管機關認為開闢完成的標準包括「路⾯寬度、
排⽔系統、路⾯鋪設、⽔電」等。

[5]

   都市計畫法第42條：「
I 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，應視實際情況，分別設置左列公共設施⽤地：
⼀、道路、公園、綠地、廣場、兒童遊樂場、⺠⽤航空站、停⾞場所、河道及港埠⽤地。
⼆、學校、社教機構、社會福利設施、體育場所、市場、醫療衛⽣機構及機關⽤地。

[6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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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上下⽔道、郵政、電信、變電所及其他公⽤事業⽤地。
四、本章規定之其他公共設施⽤地。
II 前項各款公共設施⽤地應儘先利⽤適當之公有⼟地。」

   都市計畫法第48條：「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供公⽤事業設施之⽤者，由各該事業機構依法予以
徵收或購買；其餘由該管政府或鄉、鎮、縣轄市公所依左列⽅式取得之：
⼀、徵收。
⼆、區段徵收。
三、市地重劃。」
關於公共設施保留地的定義，請參閱：張捷誠（2020），《什麼是地價稅？如何適⽤地價稅的優惠稅率
？（⼆）——其他⽤地篇》。

[7]

   都市計畫法第50條第1項：「公共設施保留地在未取得前，得申請為臨時建築使⽤。」
都市計畫法第51條：「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，不得為妨礙其指定⽬的之使⽤。但得繼續為原來
之使⽤或改為妨礙⽬的較輕之使⽤。」

[8]

  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⼯編第1條第36款：「本編建築技術⽤語，其他各編得適⽤，其定義如下：……
三⼗六、道路：指依都市計畫法或其他法律公布之道路（得包括⼈⾏道及沿道路邊綠帶）或經指定建築線
之現有巷道。除另有規定外，不包括私設通路及類似通路。」

[9]

   都市計畫法公布的計畫道路與建築法的連結在於，都市計畫圖上所公告的都市計畫道路邊緣線（或稱道路
境界線），依照建築法第48條第1項的規定，就會是作為指定建築線的依據之⼀。

[10]

   其他法律公布的道路，例如本⽂後續提及的市區道路條例等。[11]

   建築法第101條：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得依據地⽅情形，分別訂定建築管理規則，報經內政部核定後
實施。」

[12]

   臺北市建築管理⾃治條例第2條：「本⾃治條例⽤語定義如下：……三 現有巷道：指供公眾通⾏且因時效
⽽形成公⽤地役關係之⾮都市計畫巷道。」

[13]

   新北市建築管理規則第3條：「
I 本規則所稱現有巷道，指符合下列情形之⼀者：
⼀、具公⽤地役關係之巷道。
⼆、經⼟地所有權⼈出具供公眾通⾏同意書之私設通路。
三、經⼟地所有權⼈捐贈⼟地為道路使⽤，並依法完成⼟地移轉登記⼿續之私設通路。
四、本法於中華⺠國七⼗三年⼗⼀⽉七⽇修正公布前，曾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，經本府認定無礙公共安
全、公共衛⽣、公共交通及市容觀瞻。
II 前項第⼀款所稱公⽤地役關係之巷道，須於供通⾏之初，⼟地所有權⼈並無阻⽌情事，繼續和平通⾏達
⼆⼗年，且為不特定公眾通⾏所必要者。」

[14]

   市區道路條例第2條：「市區道路，指下列規定⽽⾔：
⼀、都市計畫區域內所有道路。
⼆、直轄市及市⾏政區域以內，都市計畫區域以外所有道路。
三、中央主管機關核定⼈⼝集居區域內所有道路。

[15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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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道路，既成道路，既成巷道，計畫道路，現有巷道

   最⾼⾏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97號判決參照。[16]

   臺北市市區道路管理⾃治條例第6條：「
I 已成⽴公⽤地役關係之市區道路，其⼟地所有權⼈不得違反供公眾通⾏之⽬的⽽為使⽤。
II 前項市區道路，市政府得為必要之改善或養護，⼟地所有權⼈、占有⼈或使⽤⼈不得拒絕。」

[17]

 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第1款：「本條例⽤詞，定義如下：⼀、道路：指公路、街道、巷衖、廣場
、騎樓、⾛廊或其他供公眾通⾏之地⽅。」

[18]

   最⾼⾏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557號判決：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第1款所定義之『道路』，除⼀
般公路、街道、巷衖外，更擴及廣場、騎樓、⾛廊或其他供公眾通⾏之地⽅，乃基於該條例以加強道路交
通管理、維護交通秩序、確保交通安全之⽴法⽬的，對於凡相當於公路、街道、巷衖、廣場、騎樓、⾛廊
之『供公眾通⾏之地⽅』，均作為該條例所指之道路⽽管理其交通，⾃不限於都市計畫劃設之計畫道路、
具公⽤地役關係之既成巷道及已依法指定或認定建築線之巷道。」

[19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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